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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浙江涉外法治建设
助推高水平对外开放建设高能级开放强省

曹雳

“要坚持在法治基础上推进

高水平对外开放，在扩大开放中

推进涉外法治建设，不断夯实高

水平开放的法治根基。”新时代以

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高度重视涉外法治工作，强调

要深刻认识做好涉外法治工作的

重要性和紧迫性，建设同高质量

发展、高水平开放要求相适应的

涉外法治体系和能力，为中国式

现代化行稳致远营造有利法治条

件和外部环境。早在浙江工作期

间，习近平同志便将法治与开放

作为驱动发展的重要动力和关键

举措。从掀起“学沪苏之长，抓解

放思想，兴开放之举，促浙江发

展”的热潮，到“八八战略”中鲜明

提出进一步发挥区位优势和环境

优势，“不断提高对内对外开放水

平”，“切实加强法治建设”，再到

2006 年亲自部署实施“法治浙

江”战略，不断提高包括对外开放

在内的各个领域法治化水平，加

快建设法治社会，习近平同志带

领浙江走出了一条法治与开放同

频共振的创新发展之路。二十年

来，历届浙江省委始终沿着习近平

同志指明的方向接力奋斗、勇毅

前行，坚定不移地在法治轨道上

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在扩大开

放中推进涉外法治建设，推动我

省现代化各项事业发展走在全国

前列。特别是省委十五届六次全

会以来，紧紧围绕打造高能级开

放强省的战略目标，将高水平涉

外法治建设摆在开放发展全局的

突出位置，构建起涉外立法、执

法、司法、法律服务相互衔接、高

效协同的省域涉外法治工作大协

同格局，谱写了涉外法治护航高

水平对外开放、建设高能级开放

强省的浙江新篇章。

（一）

“法治同开放相伴而行，对外

开放向前推进一步，涉外法治建

设就要跟进一步。”法治与开放相

辅相成、互促共进。只有在法治

轨道上稳步扩大开放，更好发挥

法治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保

障作用，才能营造良好开放环境、

维护开放安全。习近平总书记对

统筹法治建设与对外开放之间的

深入思考和系统谋划是一以贯之

的，贯穿于从法治浙江到法治中

国的战略布局。

二十年来，浙江始终将法治

建设作为优化开放软环境的重中

之重，实现了从要素型开放到制

度型开放的重要跨越。

2003年，习近平同志在省委

十一届四次全会上提出并部署实

施“八八战略”，明确提出“不断提

高对内对外开放水平”“切实加强

法治建设”。同年，浙江出台《关

于主动接轨上海积极参与长江三

角洲地区合作与交流的若干意

见》，标志着浙江在扩大开放上迈

出实质性步伐。针对我省涉外经

济管理体制和政策法规还没有与

世贸规则完全接轨的现实情况，

浙江将破除体制壁垒、构建接轨

环境作为核心任务，率先开展法

规规章与规范性文件清理行动。

2004年，浙江高规格召开第一次

全省对外开放工作会议，发布《关

于进一步扩大开放的若干意见》，

提出要实现从“外贸大省”向“开

放大省”转变。进一步做好对外

开放工作，必须从过去单靠政策

优惠向规范经济秩序、完善法律

法规、提供良好服务转变，进一步

深化涉外体制改革，建立与市场

经济和国际规则相适应的开放经

济体系和管理体制，推进依法治

省。2005年，浙江出台《浙江省

外商投资企业投诉处理暂行办

法》，切实保护在浙外商投资企业

和外国投资者合法权益，持续优

化外商投资环境。此后，陆续出

台系列指导文件，覆盖对外对内

开放、国资监管、人事制度改革、

科技体制改革、海外创新人才引

进等诸多方面，为扩大开放提供

制度基础，初步构建起一个与国

际接轨、高度稳定且可预期的法

治化营商环境，为迈向“开放强

省”夯实了法治桩基。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推进高水

平制度型开放作为新时代全面深

化改革和扩大开放的重要举措，

加快打造对外开放新高地、塑造

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国家对外开

放战略由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

放，逐渐转向以规则、规制、管理、

标准等为主要内容，以打造透明

稳定可预期制度环境为目标的制

度型开放。2017年，中国（浙江）

自由贸易试验区正式挂牌成立，

出台《中国（浙江）自由贸易试验

区条例》，建立“基本法律法规+专

项政策”的立体保障体系，探索与

国际经贸规则相衔接的制度体

系，系统推进首创性、集成式制度

创新，将其打造成开放层次更高、

营商环境更优、辐射作用更强的

制度型开放新高地。同年，全国

乃至世界首家互联网法院——杭

州互联网法院挂牌成立，在涉跨

境电商等案件审理中，率先探索

确立了电子证据认定、数据权益

保护等一系列开创性司法规则；

2020年成立全国首个跨境贸易

法庭，开启了构建引领全球数字

贸易发展的国际司法管辖规则和

裁判规则的全新篇章，实现了从

“被动适应国际规则”到“主动对

标乃至局部引领”的跨越。

2019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

在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第二

次会议上首次提出要“加强涉外

法治建设，为推进改革发展稳定

工作营造良好法治环境”，为浙江

在新阶段谋划和布局涉外法治建

设明确了方向。在被赋予“努力

成为新时代全面展示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窗口”

和“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

范区”的崇高使命后，浙江深刻认

识到，涉外法治建设绝不能止步

于对既有规则的亦步亦趋，而必

须勇立潮头，承担起为全国探路、

为全球治理提供中国方案的时代

重任。浙江以法治集成创新为利

刃，持续推动自贸试验区条例的

迭代升级，将建设重心从“政策洼

地”全面转向“制度高地”。在此

过程中，浙江聚焦前沿领域，持续

推动数字贸易、绿色贸易等领域

的规则突破。杭州出台全国首部

数字贸易领域地方性法规《杭州

市数字贸易促进条例》，对标国际

国内先进经验和规则，积极探索

促进数据跨境流动的改革创新措

施，为我国更好融入、塑造国际高

标准数字贸易规则探索积累了宝

贵的地方经验。湖州出台国内地

级市首部绿色金融地方性法规

《湖州市绿色金融促进条例》，主

动探索建立重点出口产品“碳足

迹”核算与认证标准体系，深化国

际合作、加速绿色出海，着力提升

绿色产品国际竞争力，成为在法

治轨道上推动高水平开放与生态

文明建设有机统一的地方典范。

通过在数字规则、跨境电商、绿色

贸易等前沿领域的系统性突破，

浙江正逐步实现从“跟跑”“并跑”

到部分领域“领跑”的历史性转

变，成为塑造国际新规则的重要

参与者。

（下转6版）


